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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准予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
基金会业务范围变更登记的批复

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：

申请业务范围变更的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《基金会管理

条例》的规定，准予业务范围由“面向韶关市开展扶贫开发、教

育、养老等公益慈善项目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示范点，通过文旅

产业发展支持乡村振兴公益事业。”变更为“开展乡村振兴、教

育、养老等公益慈善项目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示范点，通过文旅

产业发展支持乡村振兴公益事业。”。

此复。

韶关市民政局

2023 年 9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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